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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旨 

為落實關懷社會，善盡社會責任之理念，並提升本行形象，經編列「捐助」預算，辦理

捐助社團及公益支出，以回饋社會。 

  

二、捐助條件及標準 

(一)對社會善良風俗有所助益之財經、教育、文化等慈善及公益事項。 

(二)與本行業務具關聯性，對提升本行企業形象及業務推展有具體助益及貢獻者。 

  

三、捐助對象 

(一)向主管機關立案或經辦妥法人登記之國內民間團體。 

(二)國外機構。 

  

四、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除本行主動辦理之關懷弱勢團體(如養老院、育幼院)活動外，申請捐助單位應備捐

助事項相關書面資料，向本行提出申請。 

(二)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捐助者，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

捐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行應撤銷該捐助案件，並收回已

撥付款項。 

 

五、經費之用途 

(一)受捐助單位應依法令及捐助之事由相關用途支用。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捐助用途

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除應繳回該部分之捐助經費外，本行得視情節輕重對

該捐助案件停止捐助一年至五年。 

(二)本行主辦單位應於慈善及公益捐助活動結束後二個月內辦理績效衡量(績效衡量指標

表如附件)，並將衡量結果依該活動原核定層級陳核，倘績效衡量未達 70 分者，本

行得參酌分數對該捐助案件停止捐助一年至五年。 

  

六、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 

(一)捐助金額應參考本行預算及捐助活動內容衡酌訂定之。 

(二)捐助案核定階層 

 



1.捐助社團 

(1)國內：由主辦單位報請總經理核定。 

(2)國外：由海外代表人辦事處主任於其預算項目及額度內核定。 

2.公益支出 

(1)單筆金額在新臺幣 3,000 元以下，報請管理部經理核定。 

(2)單筆金額逾新臺幣 3,000 元者，報請總經理核定。 

(三)受捐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七、經費請撥、核銷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受捐助經費結報時，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

關捐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捐助金額。如尚有結餘款者，應按捐助比例繳回。 

結餘款繳回數=本行核定數 x(1-活動實際總金額/活動預估總金額)，如產生利息或

其他衍生收入應一併報結繳回。 

(二)對民間團體之捐助經費，受捐助對象應檢附收支清單，以及各項支用單據辦理結

報，本行各承辦捐助事項單位於審核後得將支用單據退還受捐助對象，或受捐助對

象檢附收支清單結報，並自行保存各項支用單據，供本行各承辦捐助事項單位事後

審核作成相關紀錄。經本行各承辦捐助事項單位列明依前述規定結報不符效益之原

因者，受捐助對象得依本行規定應檢附之佐證資料結報。 

(三)受捐助團體之各項支用單據，應依有關規定妥善保存；本行各承辦捐助事項單位應

建立控管機制，並作成相關紀錄，如發現受捐助團體未依規定妥善保存各項支用單

據，致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應依情節輕重對該捐助案件或受捐助團體酌減嗣後捐

助款或停止捐助一年至五年。 

(四)受捐助之民間團體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資料內容之支付事實及

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八、內部控制 

(一)本行對民間團體之捐助案件，由管理部擔任主辦單位，辦理檢討修訂本作業要點、

每年提報理事會捐助業務執行情形等事項。 

(二)本行各承辦捐助事項單位應衡酌受捐助對象業(會)務，或財務運作狀況，並將捐助

資料登錄於民間團體補（捐）助系統（CGSS），俾便檢核，避免發生重複捐助或超

出所需經費等情事，並作為辦理核定及撥款作業之參據。 

  (三)會計處應按季於本行網站、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公開捐助資料，及於每年決算時依

「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作業手冊」規定，編製捐助其他政府機關或團

體私人經費報告表函報審計部並副知財政部。 

     

九、督導及考核 

捐助之審核及執行受財政部及本行理事會稽核室之督導及考核。 

 

十、本行辦理民間團體之捐助，除法令或上級機關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理事會通過，並奉財政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U中國輸出入銀行捐助績效衡量指標表(附件) 

受 

捐 

受贈單位： 

捐助名稱： 

舉辦日期： 

項  目 審  查  內  容 配 分 績  效  衡  量 評核分數 

實質內容 捐助內容與申請事由是否相符。 40   

形式要件 核銷資料及內容是否完備周詳： 

1.收據 

2.實際支用經費明細 

3.活動成果報告 

4.活動照片（至少 5 張） 

以上資料視個案需求而定。 

30   

執行效果 經費依捐助活動用途支用情形，有無

重複申請或超支之情事。 

30   

        合計得分  

  備註：本行主辦單位應於捐助結束後二個月內辦理績效衡量，並將衡量結果依該活動原核定           

層級陳核。 

 


